
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平稳

（上接
B1

版）

结合公安中心工作， 该局成
立了“党员突击队”，设置“党员责
任区”、党员先锋岗，充分发挥广
大党员民警的先锋模范作用，确
保了“

2010

·

7

·

16

”新县苏河特大
暴雨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的
顺利完成，确保了北京奥运、新中
国成立

60

周年、上海世博会、庆祝
建党

90

周年河南电视台大型系列
访谈节目《永远的红军》录制等各
项保卫工作和重大警卫活动万无
一失。

该局坚持“以打筑稳”，不断
加大命案攻坚力度， 及时侦破了
“

2009

·

2

·

21

” 抢劫杀人案、

“

2009

·

12

·

15

” 千斤绑架案、

“

2009

·

12

·

17

” 沙窝绑架案、

“

2010

·

7

·

31

”恶性持刀抢劫绑架
案等有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打
掉了长期盘踞在城区滋事生非的
2

个恶势力犯罪团伙，现行命案连
续

7

年做到“发一破一、 即发即

破”；坚持“以调护稳”，积极探索
实施民意社情调查机制，

2010

年
以来，摸排各类民间矛盾纠纷

300

余起，化解
280

余起；坚持“以治固
稳”，积极组织开展警民共建“平
安和谐小区、乡村、企业”等一系
列活动，在该县县城、国道、省道
等重要路段安装电子探头

136

个，

加强了对社会面的控制。

今年以来， 该局共召开警民
评议会

19

次，走访企业
100

余家，走
访家庭

7000

余户，走访群众
3

万余
人，发放宣传资料

3

万余份，发送手
机报

9

期
2.8

万人次， 收集意见、建
议
111

条，排查隐患
69

处，化解矛盾
165

起，整改恳议问题
40

个，做好人
好事

156

件，发放慰问金
8200

元，形
成警民互动的良好氛围。

2009

年以来， 该局争取专项
资金， 先后为基层一线单位配备
单警装备

235

套、电脑
136

台，新采
购警用车辆

31

台， 全县公安队伍
快速反应能力和办公自动化程度

得到全面提升。目前，该局完成了
10

个农村派出所的改扩建任务，

新的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已经启
动， 看守所和拘留所迁建工程接
近尾声，即将投入使用；全县公安
机关已实现办公自动化， 人均公
用经费达到了

1.6

万元， 消防专项
经费被纳入财政预算，

50

万元的
大要案准备金实现专户管理，

27

名城区巡逻队人员的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问题得到一次性解决。

2009

年以来， 该局先后得到
各级领导对该局工作进行肯定和
表扬的批件

10

余份， 收到个人和
单位赠送的锦旗（牌匾）

20

余面
（块）、感谢信

30

余封、手机感谢短
信

360

余条。

2009

年， 该局有
34

个
集体、

48

人次受到省、市、县各级
的表彰奖励，其中有

1

人被评为省
级劳模。

2010

年，该局先后有
17

个
单位和

46

名个人受到省、市、县表
彰，有

19

位民警立功受奖，队伍面
貌焕然一新。

坚持“五个司法” 提高审判效能

（上接
B1

版）其中国家级
208

篇，

省级
889

篇，市级
498

篇；设立
8

个便民服务联系点， 编印
《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建设法律手册》

3000

余册，发
放到村民手中， 赢得该县县
委、县政府的高度赞扬；依法
审结行政诉讼案件

25

件，行
政非诉执行案件

165

件，向行
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4

条，推
进了社会管理创新。

坚持阳光司法满足人民
期待

落实案件公开审理，以
公开促公正。 该院建立定期
新闻发布制度， 完善法律文
书上网制度， 网上公布裁判
文书

719

份， 上网率达到
100%

； 将人民陪审员参审纳
入业务庭年度绩效考评中，

为人民陪审员参审提供保
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

500

余件，其中调解撤诉的有
400

件，调撤率达到
80%

；实行“法
院开放日”制度，邀请社会各
界代表

300

人（次），参观法院
办公楼和旁听刑事案件庭审。

坚持廉洁司法树立法院
形象

该院积极开展“建设学习
型法院、 争做学习型法官”活
动，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提高
法官业务水平，使全院干警始
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建立为民、便民窗口，设立导
诉台， 引导当事人参与诉讼，

方便群众；坚持以“五个严禁”

推进司法廉洁，加大违纪违法
案件查处力度，落实责任追究
制度；层层签订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责任书，落实“一
岗双责”。 邀请

10

名廉政执法
监督员， 监督法院执法行为。

公开各项禁令、

24

小时举报电
话和投诉邮箱，全方位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

□

张伟

勤勉肯干彰显新时代法官风采

———记市中级法院法官徐鸿

多年来，他以党性为后盾，以
政治责任感为动力， 以“党性要
强、作风要正、工作要出色”为具
体要求，从思想上、作风上加强自
身建设，恪尽职守、辛勤工作、竭

诚奉献， 较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
工作任务， 为法院工作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3

年来， 他把繁琐枯燥
的研究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使研究室工作在全省排名连年上
升，

3

年上了三个台阶， 在省高级
法院考核的四项工作中有三项连
年获全省先进。 社会法庭工作是
全省五个先进中级法院之一，且
是仅有的两个达标中级法院之
一，受到省高级法院的高度评价。

在他的带领下， 市中级法院研究
室先后荣获优秀庭室、 五好党支
部、文明庭室等称号，并荣立集体
三等功。近年来，他个人也获得个
人嘉奖、先进个人、优秀党员和个
人三等功等荣誉，

2010

年，荣立个
人二等功。 他就是市中级法院研
究室主任徐鸿。

徐鸿于
1997

年进入法院工
作， 一直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

2007

年任市中级法院研究室主

任。 他政治立场坚定， 大局意识
强， 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

坚定理想信念， 思想上与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作为一名法官，他
能够牢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恪
守法官职业道德，坚持公正司法、

一心为民，做到政治坚定、业务精
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

坚持学习，提高素质，做学习
型、专家型法官

作为一名研究室主任， 读书
学习早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态
度、 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生活习
惯。 研究室日常工作虽然十分繁
杂， 但他仍然每天坚持利用点滴
时间读书学习， 深入地学习了党
的政治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 做到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他坚持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研
究法学理论， 全面掌握现行法律
规定， 为审理案件和调查研究工

作打下深厚的法律知识基础，并
撰写了大量的调研文章在省级以
上报刊上发表。

爱岗敬业，不计得失，做奉献
型法官

徐鸿任研究室主任以来，潜
心研究调研工作，能够做到“不唯
上，不唯书，只唯实”，带领研究室
人员，针对法院工作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深入一线、深入实际，对
审判、 执行和其他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深入调研， 制定出一系
列规范性文件， 提出具有前瞻性
的建议， 为法院的科学发展作出
了贡献。 他的奉献精神受到了该
院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做与时
俱进的时代法官

社会法庭是省高级法院在新
时期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
新尝试， 是发挥社会力量解决民
间纠纷的新思路、新机制，是推进

社会自治， 促进社会和谐的新举
措。在省高级法院的号召下，徐鸿
根据建立社会法庭宗旨， 大胆创
新， 在全省率先尝试推进圆桌调
解， 被省高级法院在全省社会法
庭推广。 为了大力推进社会法庭
工作，实现“一乡一庭”，徐鸿跑遍
了全市的县区法院， 督导社会法
庭建设工作。目前，这些社会法庭
已经在婚姻家庭纠纷， 赡养、抚
养、扶养纠纷，继承纠纷，相邻权
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多
方面进行调解， 成为民意沟通的
联系点、延伸审判调解的大试点、

拓展司法为民渠道的新亮点，为
辖区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作出了
新贡献。

徐鸿党性观念强， 宗旨意识
强； 能够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和单
位规章制度； 做人诚实， 做事踏
实；不计名利，甘于寂寞；面对荣
华，乐于清贫。在日常的工作中，

他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要求别人
干的，自己带头干；要求别人做好
的，自己先做好，起到了模范带头
作用， 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应
有作风， 彰显了一名人民法官的
时代风采。

B

4

责编：肖胜韦海俊照排：江晨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２０11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公民与法

社长：刘正国总编辑：张宗和值班领导：张宗和值班主任：姚广义（A

1

、A

4

、B

1

、B

4版） 崔保仓（A

2

、A

3

、B

2

、B

3版） 社址：河南省信阳市中山路４７号邮码：４６４０００ 记者部：６２２５０００ 办公室：６２２１３９５ 读报纠错有奖：6265223 广告部：６２６３９６５ 印刷：信阳日报社印刷厂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４１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１ 零售价：０．5５元

●人 间 百 味●

违章驾驶撞死人

投案赔偿获缓刑

固始县一男子驾驶半挂车沿
312

国道行驶，因违章行驶，与相对方驾驶
的电动车相撞，致电动车车主当场死亡。

5

月
31

日，固始县法院以交通肇事罪
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

法院查明：

2010

年
11

月
25

日
12

时许， 被告人王某驾驶自家半挂车沿
312

国道由西向东行驶。当车行驶至固始县胡族镇米糠油厂门前路段时，驶入道
路左侧，与相对方王某驾驶的电动车相撞，致王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王
某在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到现场的公安机关投案。事发后，固始县交警大队
认定被告人王某负全责，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家属各项损失共计

168000

元，取
得了被害方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辆，交通
肇事致一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在现场
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赔偿被害
方的经济损失，得到对方家人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
决。 （吴未未）

儿偷父亲钱

民警速破案

5

月
21

日，商城县城关镇居民卢某报案称：其放在家中的银行卡不翼而
飞，卡内的

2200

元钱被人取走。民警赶到现场实地查看后，通过调取银行监
控录像发现取钱者为几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经卢某辨认，取钱人中有其

10

多天未回家的儿子。

为查明案情，民警了解了卢某儿子的有关情况，并在其经常上网的网吧
进行蹲守。

5

月
22

日下午，民警接到信息称卢某的儿子在某网吧出现，于是民
警马上赶到该网吧将其带至派出所询问， 卢某的儿子为了请朋友吃饭和上
网才偷了其父亲放在家里的银行卡，并将取出的钱挥霍空。

民警对卢某的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对卢某教育其儿子的方式提
出建议。 （鲍翔宇）

老板贪图小利

托运赃物获刑

5

月
25

日，光山县法院公开宣判一起物流公司老板因贪图小利，为犯罪
分子托运赃物而触犯刑法的案件，二被告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10000

元。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任某、邱某均从事物流业务。

2010

年
3

月
18

日、

3

月
22

日，被告人任某、邱某在托运人金学海、金礼勇（均已判刑）提供不出摩托
车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将金学海、金礼勇盗窃的

8

辆摩托车分别通过自己经
营的物流公司托运至山东省青岛市。

2010

年
3

月
26

日，邱某委托杨建坤（另
案处理）运输

8

辆摩托车行驶至青岛市时被交警查获。经鉴定其中
7

辆摩托
车价值为

35496

元。案发后二被告人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庭审中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任某、邱某为了贪图小利，在托运人不能提供合
法手续， 明知托运的摩托车系犯罪所得的情况下， 仍为托运人办理托运业
务，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发后二被告人主动投案，庭审中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积极缴
纳罚金，亦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何骁）


